关于推荐“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”（教师类）

参评候选人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评选办法>的通知》（益政办发〔2017〕10号）和《益阳市教育局关于评选“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”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益教通〔2019〕52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“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”（教师类）参评候选人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：2名
二、推荐条件：参评候选人在全市教育系统须连续工作10年以上且在我校连续工作五年以上，现仍承担教学科研工作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．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

（1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（2）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；自觉实施素质教育，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。

2．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

（1）依法从教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执教行为符合《教育法》、《教师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等有关规定要求。

（2）廉洁从教。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，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。

（3）为人师表。举止文明，言行规范，热心公益，健康生活。

3．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职业追求

（1）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自觉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奉献一生的理想信念。

（2）热爱本职工作，忠于职守，服从安排，勤奋努力，勇挑重担，积极进取，敬业奉献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（1）具有突出的科研成果。近五年，围绕教育教学开展教育科学研究，其成果获省级以上表彰奖励，或在全市推广产生良好的效果。

（2）具有显著的教学业绩。近五年，在省级以上各类教学竞赛评比中获一等奖；在高考、学考、中考中所任教科目名列市、省前列；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成绩特别突出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、创业规划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；所任教学科成绩在全省位置靠前或在全市居领先地位。

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教师，均可参加评选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：

1．候选人在近5年内师德师风缺失，存在有偿家教家养、有偿补课等违规行为的；

2．候选人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或者在公示考察过程中被群众举报，经查属实的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(一）推荐名额：各教学系部限推1名。

（二）推荐程序：

1.个人自愿申报。

2.部门遴选推荐。部门党政联席会对申报人员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、教书育人、教学业绩、重大问题应对处置等方面的表现、情况进行全面考核，优中选优，遴选推荐人选，并在部门公示后上报学校。
注：对照《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评审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（教师类）》（见附件9），近5年（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）来，按《评审实施细则》中三级指标分类分项目分别计分。所有加分项目必须是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活动（或成果）。同一成果获不同级别同类奖励的，以最高奖项记分。

3.学校评审上报。

（三）材料要求

1.《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（附件1，A4版）。

2.《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一式3份（按A3格式两面打印对折成册）。

3.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推荐人评分表（附件3）。

4.被推荐人优秀事迹材料（首页右上角加盖部门公章，标题：二号标宋，正文：三号仿宋GB2312）。

5.参评材料。材料分“基本条件”材料和“具体条件”材料两类，所有材料依参评材料明细表（附件4）按顺序装订成册（凡复印件需加盖部门公章）。

6.任选所教一个班级学生花名册（附件5）。

7.公示材料（A4版）。

8.近期彩色照片（照片格式为.jpg，文件名：益阳医专_姓名.jpg）（红底高清）。

9.《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评审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（教师类）》（附件9）。
上述材料请于5月20日下午3时前报送至组织人事处412室，均要求同时上报电子文档。联系人：聂海澜，邮箱：125914609@qq.com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15日

